
附件 5 
 

板橋榮家失智專區祥和堂青銀共居方案 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

感謝您提供個人資料，您所填寫的個人資料專供板橋榮

家(以下簡稱「本」家」)處理「板橋榮家失智專區祥和堂青

銀共居方案」(以下簡稱「本方案」)遴選作業，以及聯繫執

行相關任務之用。為上開作業目的，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

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通訊地址、電

子信箱、聯絡電話、學歷、經歷、語言能力、自傳等及其他

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本人之資訊。 

本家謹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，於上述執行業

務所需目的與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並永久保存您的個

人資料；您的個人資料將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，存放於本

家資料庫或各該執行業務部門，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，

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；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，

請向本家提供資料更正，使其保持正確、最新及完整。 

基於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，經身分確認為本人後，

您可以行使以下權利，本家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: 

（一）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（二）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。 

（三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（四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（五）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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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個資蒐集、處理、利用之目的

與範圍等事項及權利行使之規定，特此簽署同意提供個人

資料。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署） 
 
法定代理人：_______________(簽署) 
(未簽章者視為不同意，恕無法參與遴選) 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